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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構歡迎政府過去兩年推出的「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及即將推出的「反暴力計

劃」。現就有關的計劃有以下回應： 

1. 就不同類型的施虐者制定合適計劃： 

1.1 為嚴重個案而被判「禁制騷擾令」、「簽保令」、「感化令」及其他因家暴引

申的刑事制令等的個案均需採用强制輔導。為了促使這些犯了嚴重暴力行

為的施虐者參予計劃，有關的法例修訂、執法及司法機構的配合是必需的。

執法及司法機構還需要在監察、跟進及協調方面，與負責計劃的機構有密

切的聯繫，才能有効預防及停止暴力再發生。 

1.2 為了儘早介入暴力行為以防止暴力升級，政府必需發展及推出多種自願性

參予的「施虐者輔導計劃」。這類別的輔導計劃是要讓較輕微的個案可參予

由不同機構所提供不同模式的施虐者輔導計劃。這些輔導計劃必需同時配

合廣泛宣傳及教育，並透過誇界別的辨識及轉介至提供輔導計劃的機構。

政府應資助這些自願性計劃，讓服務能夠有足夠資源推動宣傳、教育及輔

導小組。 

1.3 在推行「施虐者輔導計劃」時，如情況適合，可推行平衡小組，讓受害人

可以參加，以確保受害人的安全。重點是要加强認識及預防暴力再發生，

例如安全管理、兩性平等的教育及輔導，以監察施虐者在參加施虐者輔導

計劃期間，家庭暴力會否再發生。 

1.4 施虐者導小組可以分兩個階段進行。在完結第一階段後，為加強第一段的

效果及確保持續性，應讓參加者於每一至二個月維持一次聚會，此階段應

維持一年，相信在第二階段的朋輩可互相提醒。 

1.5 個案輔導是必需同時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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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估成效： 

      基於每一類別的施虐者輔導計劃是由不同機構負責設計及推行；因此，在發

展施虐者輔導計劃的初期，應以探索不同模式、累積經驗及進行成效評估為主，

從而找出最適合每一類別的施虐者(包括其嚴重程度、性別、暴力形式、施虐者

與受害人關係等)輔導小組模式、目標及內容。 

       評估方面應包括招募、小組開始前及完結後和中期進度等。評估期亦引伸

至最少一年，才可確切掌握是否有重犯的情況；另外，受害人的評估比施虐者

更重要，因為其提供的資料相信更為準確。評估重點是包括暴力是否停止、使

用暴力的責任、兩性的尊重及衝突處理等在認知、態度及行為方面的轉變作比

較；而婚姻關係並不是施虐者輔導計劃的內容及評估重點來防止家庭暴力。因

為若以改善婚姻關係為重點；那麼，施虐者輔導計劃只會變成婚姻輔導小組，

另一方面施虐者亦只會將其暴力行為理解為婚姻不和所引致而推缷使用暴力的

責任。 

       與此同時，將自願性參予及強制性參予輔導的成效作比較，也是不適合，

因為兩者的背景、嚴重程度等是不一樣。所以，建議的評估是該在自願性計劃

內所有不同模式的小組作成效比較；而強制性參予的也是在這類別內的不同小

組模式作比較，才能確切找出適合不同類別的小組輔導模式。基於此，要標準

化各類別的施虐者輔導計劃相信還要經過好一段日子。 

3. 成立專業委員會，制定統一的評估機制、方法及監察輔導計劃的質素，以增加

公眾人士及司法機構對施虐者輔導計劃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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